
編號 聯結車 大客車 大貨車 小型車 大型重型機車 普通重型機車 普通輕型機車 小型輕型機車
1 大型重型機車 V（註五） V V V
2 普通重型機車 22,I,五 V V V
3 普通輕型機車 22,I,六 22,I,六 V V
4 機車吊（註）銷 21,I,四（註六） 21,I,四（註六） 21,I,四（註六） 21,I,四（註六）
5 機車吊扣 21,I,五 21,I,五 21,I,五 21,I,五
6 無機車駕照 22,I,四 22,I,四 V V
7 大型重型機車 V（註五） V V V
8 普通重型機車 22,I,五 V V V
9 普通輕型機車 22,I,六 22,I,六 V V

10 機車吊（註）銷 21,I,四（註六） 21,I,四（註六） 21,I,四（註六） 21,I,四（註六）
11 機車吊扣 21,I,五 21,I,五 21,I,五 21,I,五
12 無機車駕照 22,I,四 22,I,四 V V
13 大型重型機車 V（註五） V V V
14 普通重型機車 22,I,五 V V V
15 普通輕型機車 22,I,六 22,I,六 V V
16 機車吊（註）銷 21,I,四（註六） 21,I,四（註六） 21,I,四（註六） 21,I,四（註六）
17 機車吊扣 21,I,五 21,I,五 21,I,五 21,I,五
18 無機車駕照 22,I,四 22,I,四 V V
19 大型重型機車 V（註五） V V V
20 普通重型機車 22,I,五 V V V
21 普通輕型機車 22,I,六 22,I,六 V V
22 機車吊（註）銷 21,I,四（註六） 21,I,四（註六） 21,I,四（註六） 21,I,四（註六）
23 機車吊扣 21,I,五 21,I,五 21,I,五 21,I,五
24 無機車駕照 22,I,四 22,I,四 V V
25 大型重型機車 V（註五） V V V
26 普通重型機車 22,I,五 V V V
27 普通輕型機車 22,I,六 22,I,六 V V
28 機車吊（註）銷 21,I,四 21,I,四 21,I,四 21,I,四
29 機車吊扣 21,I,五 21,I,五 21,I,五 21,I,五
30 無機車駕照 21,I,四 21,I,四 21,I,四 21,I,四
31 大型重型機車 V（註五） V V V
32 普通重型機車 22,I,五 V V V
33 普通輕型機車 22,I,六 22,I,六 V V
34 機車吊（註）銷 21,I,四 21,I,四 21,I,四 21,I,四
35 機車吊扣 21,I,五 21,I,五 21,I,五 21,I,五
36 無機車駕照 21,I,五 21,I,五 21,I,五 21,I,五
37 大型重型機車 V（註五） V V V
38 普通重型機車 22,I,五 V V V
39 普通輕型機車 22,I,六 22,I,六 V V
40 機車吊（註）銷 21-1,I,五 21-1,I,五 21-1,I,五 21,I,四 21,I,四 21,I,四 21,I,四 21,I,四
41 機車吊扣 21-1,I,七 21-1,I,七 21-1,I,七 21,I,五 21,I,五 21,I,五 21,I,五 21,I,五
42 無機車駕照 21-1,I,一 21-1,I,一 21-1,I,一 21,I,一 21,I,一 21,I,一 21,I,一 21,I,一

21-1,I,四

V
( 不得駕駛雙節式大客

車，違者以第21條第1

項第9款處罰)

V V

駕駛車種持照狀態

聯結車 V

V
( 若駕照加註「不得駕

駛大客車、代用大客

車、大客貨兩用車」

仍駕駛者，以違反第

21條第1項第9款處罰)

V V

21-1,I,五註 3 21-1,I,五註 3 21-1,I,五註 3 21,I,四註 4

汽車吊扣 21-1,I,七 21-1,I,七 21-1,I,七 21,I,五

21-1,I,二 21-1,I,二 21-1,I,二 21,I,二

我國駕駛執照持照狀態及駕駛車種適法性彙整表

汽車吊

（註）銷

無汽車駕照

判斷原則：以駕駛人違規時駕駛車種之駕照種類及狀態優先判斷，例如駕駛機車則以機車駕照優先判斷；駕駛汽車則以汽車駕照優先判斷。

小型車 21-1,I,三 21-1,I,三 21-1,I,三 V

大貨車 21-1,I,四 21-1,I,四 V V

大客車



一、本條例第 21 條：

　　1.第 1 項第 1 款未領有駕駛執照

　　（1）於駕駛小型車違規時，應係指完全未曾考領任何汽車及機車駕駛執照者。（如有機車駕照，係適用第 2 款規定）。

　　（2）於違規駕駛機車時，應係指完全未曾考領任何汽車及機車駕駛執照者。（如有汽車駕照，係適用第 22 條越級駕駛規定）。

　　2.第 1 項第 2 款「領有機車駕駛執照，駕駛小型車」，應係指未曾考領小型車駕駛執照者。

二、本條例第 21 條之 1：

　　1.第 1 項第 1 款未領有駕駛執照，應係指完全未曾考領任何汽車及機車駕駛執照者。（如有機車駕照，則適用第 2 款規定；如有小型車駕照，則適用第 3 款規定）

　　2.第 1 項第 2 款領有機車駕駛執照駕車，應係指未曾考領小型車駕駛執照者。（因如有小型車駕照，則適用第 3 款領有小型車駕駛執照駕車之規定。）

三、本條例第 22 條第 1 項第 4 款「領有聯結車、大客車、大貨車或小型車駕駛執照，駕駛重型機車。」，應僅適用於未曾考領機車駕駛執照者。（本部 109 年 12月 11 日曾召開「研商通盤檢討無照駕駛所涉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部分條文修正

　　草案會議」討論獲有共識，一旦領有機車駕照，即使被吊註銷亦無法適用本條規定。）

四、有關本條例第 22 條第 1 項第 6 款「領有輕型機車駕駛執照，駕駛重型機車。」規定中之「重型機車」，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3 條規定，係包括普通重型機車及大型重型機車。有關部分員警認「重型機車」因未敘及大型重型，故僅包含普

　　通重型機車一節，係有誤解，請內政部警政署加強同仁教育。

五、駕駛人領有黃牌大型重型機車駕照駕駛紅牌大型重型機車，係以本條例第21 條第 1 項 9 款「其他未依駕駛執照之持照條件規定駕車。」處罰。

六、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61 條第 5 項明文規定，「機車駕駛執照於吊扣期間或經吊銷後，不得持汽車駕駛執照駕駛輕型機車。」


